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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案件中， 举证责任的分配常常会直接关系

到案件的成败。

那么， 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竞业限制争议时，

双方各自应承担怎样的举证责任， 具体又该如何进行

举证呢？

相关法律规定

“竞业限制协议” 是指用人单

位和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

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

定， 要求劳动者在离职后一定范

围、 地域、 期限内， 不得到与本单

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

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

位进行就业， 不得自己开业生产或

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 而

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经济补偿

的协议。

由竞业限制引发的争议， 举证

责任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 和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 规定： 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

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

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或者人

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事诉讼法〉 的解

释》 也规定： 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

驳对方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 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

外。

在作出判决

前， 当事人未能

提供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其

事实主张的， 由

负有举证证明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的后果。

《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 则

明确： 发生劳动

争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

人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当

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 应当承

担不利后果。

劳动者违反协议

竞业限制争议主要可以分为两

大类型， 一是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协议， 二是用人单位违反竞业限制

协议。

其中，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

议主要表现为， 在竞业限制期内：

1.劳动者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

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

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就业；

2.劳动者自己开业生产或经营

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

主张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

议， 此时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相对

较重。

首先， 用人单位必须举证证明

和劳动者存在生效的竞业限制协

议。

一般来说， 用人单位需要提供

书面的竞业限制协议， 这就要求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签署并保存好竞业

限制协议。

用人单位还必须证明竞业限制

协议已生效。 某些竞业限制协议约

定了生效条件， 用人单位必须证明

竞业限制协议已具备生效条件。

举例来说， 某竞业限制协议约

定的生效条件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合

同解除或终止日前 30 天内 （含解

除或终止日） 书面通知劳动者劳动

合同解除或终止后须履行竞业限制

协议， 否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

后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

如果用人单位无法证明已在劳

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日之前通知了劳

动者须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那么该

竞业限制协议就没有生效。

其次， 用人单位必须证明劳动

者就业的新单位或自己开办的企业

与其有竞争关系。

此时， 用人单位需要证明自己

的经营范围及实际从事的业务， 营

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就是初步证

明。

与劳动者就业或自己开办企业

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进行对比，

如果两者具有重合性或大致相同，

就可以证明两者具有竞争关系。

当然， 实践中的情况可能更复

杂。

如果劳动者在新单位从事的业

务活动实际上与原用人单位构成竞

争关系， 但这一业务在其营业执照

的经营范围中没有体现， 就会给用

人单位的举证造成困难。

用人单位必须证明劳动者的新单

位实际从事了与其有竞争性的业务，

比如提供相应的合同、 订单等作为证

据。

除了上述证据， 用人单位还必须

证明劳动者已在新单位“就业”， 这

一点对用人单位来说举证难度也比较

大。

从劳动关系的角度， 劳动者新的

劳动合同、 社保缴费等都是证据， 但

这些证据用人单位是很难取得的。

而且， 有些违反竞业限制的劳动

者可能为了规避风险， 其劳动合同和

社保缴费的主体都不是实际就业的单

位， 而是去找了一个表面看起来无关

的第三方， 这无疑更增加了用人单位

的举证难度。

面对此类困境， 用人单位还是需

要想方设法， 尤其是采取一些间接的

方法。

比如， 可以向该劳动者的新单位

地址邮寄物品或文件， 看是否有本人

签收的记录； 打电话到新单位并进行

录音； 以客户名义约其见面； 查阅新

单位办公场所的监控视频； 从新单位

客户处查询证据等等。

当然， 通过间接的方式取证要注

意合法性。

即使有了这些证据， 也不能完全

证明劳动者在新单位工作， 还要看劳

动者对这些事实如何解释， 帮助法官

厘清事实。

在实践中， 还存在劳动者以亲戚

朋友名义开设新公司， 自己进行幕后

控制的情况， 这也增加了用人单位的

举证困难。 用人单位不仅要证明该公

司的开办者和该劳动者存在亲戚朋友

关系， 还要证明劳动者参与该公司的

经营。

对于用人单位指责劳动者违反竞

业限制协议， 用人单位应负举证责

任， 那么劳动者是否也应承担一定的

举证责任呢？

我们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 如果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存在竞业

限制协议， 但劳动者认为竞业限制协

议已解除或变更， 在这种情况下， 劳

动者应对竞业限制协议的解除与变更

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确实存在有效的竞业限制协

议， 并且劳动者已经到新单位工作或

是开办公司， 那么劳动者可以要求对

方举证自己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 也

可以针对用人单位的主张提供相应的

证据， 以证明自己没有违反竞业限制

协议， 比如提供劳动合同、 社保缴费

记录、 新单位或开办公司的经营范围

等。

如果劳动者提供了这些证据， 用

人单位仍认为劳动者违反了竞业限制

协议， 那么用人单位应当进一步举

证。

用人单位违反协议

用人单位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主要

体现为不依约向劳动者支付竞业限制

补偿金。

此时， 劳动者首先必须举证证明

和用人单位存在生效的竞业限制协

议。

其次， 在一定情形下， 劳动者应

举证证明其履行了竞业限制协议中的

竞业限制义务， 例如提供与新单位的

劳动合同、 社保缴费证明、 新单位的

经营范围等。

对于负有支付竞业限制补偿义务

的用人单位来说， 如果已经向劳动者

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 应当提供付款

凭证予以证明。

如用人单位从劳动者违反竞业限

制协议的角度抗辩， 那么用人单位应

负举证责任。

如果劳动者对此不予认可的， 也

应当进一步进行举证。

总之， 举证责任直接关系到案件

的成败。 在履行竞业限制协议过程

中，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需要根据举

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保存好证据。

在竞业限制协议引发的争议案件

中， 举证责任分配是较为复杂的， 且

在举证的过程中， 举证责任还会不断

发生变化， 这就需要专业人士协助处

理。 假如没有妥善应对， 就可能面临

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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